
柳州市柳江区失能特困人员居家照料服务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柳江区失能特困人员居家照料服务管理，保障其基本生活权益，提升服务质量，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桂政发〔2016〕79号）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特困人员认定操作规程》（桂民规〔2024〕7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结合柳江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失能特困人员居家照料服务，是指为具有柳江区户籍、享受分散供养待遇，且经评估认定为部分丧失或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城乡特困人员，在其户籍地或常住地，以居家形式提供的基本生活照料、日常看护及相关支持性服务。
第三条 居家照料服务遵循“政府主导、家庭尽责、专业支持、社会参与、保障基本”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尊重服务对象意愿，满足其个性化需求。
第四条 区民政局是全区失能特困人员居家照料服务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统筹规划、政策制定、标准规范、资金保障、监督管理及购买服务等工作。各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服务的具体组织实施、协议签订、日常监督、探视巡访和争议调解。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政策宣传、对象排查、信息反馈、邻里守望等工作。
第二章 服务对象与内容
第五条 服务对象的认定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具有柳江区户籍；
（二）纳入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且为分散供养；
（三）按照《柳州市柳江区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评估机制及评估结果运行实施方案（试行）》（江民字〔2021〕42号）规定程序进行评估，评估结论为“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或“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第六条 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一）日常照料：协助个人清洁、穿衣、修饰等。
（二）饮食照料：协助进食、饮水，注意饮食安全与营养。
（三）排泄照料：协助如厕、使用便器，保持身体及衣物清洁。
（四）安全监护：预防跌倒、走失、意外伤害等，进行安全提醒与环境巡查。
（五）心理慰藉：提供陪伴、沟通，进行情绪疏导和精神关怀。
（六）协助就医：在必要时协助联系或陪同前往医疗机构就医治疗。
（七）其他必要的生活照料。
第七条 照料服务的形式：
（一）对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特困人员，符合集中供养条件的，原则上应动员其入住供养服务机构集中照护。确因特殊原因坚持居家照护的，签订《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委托照料服务（护理）协议》后，由照料服务人员每日提供必要服务。
（二）对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特困人员，符合集中供养条件的，原则上应动员其入住供养服务机构集中照护。确因特殊原因坚持居家照护的，照料服务人原则上应具备共同居住条件，并签订《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委托照料服务（护理）协议》后，由照料服务人员每日提供必要服务。
第三章 服务供给与协议管理
第八条 照料服务人按以下顺序优先选择：
（一）有照护意愿和能力的近亲属；
（二）关系密切、自愿服务的邻里或村（居）民委员会推荐人员；
（三） 镇人民政府选定的社会服务机构或养老护理员。
（四）禁止有虐待行为、犯罪记录等人员作为失能特困人员的照料服务人。
第九条 确定照料服务人后，应由镇人民政府组织签订《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委托照料服务（护理）协议》，协议方通常包括：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特困人员本人、监护人、照料服务人、村（居）民委员会、镇人民政府。协议应明确各方权利义务、服务内容、频次、标准、费用支付、协议期限、违约责任及终止条件等。
第十条 对选择社会服务机构或养老护理员提供服务的，由各镇人民政府通过规范的程序确定，并签订服务合同。
第十一条 服务对象的动态转介
本办法所称服务对象原则上为分散供养失能特困人员。当服务对象情况发生变化，需转为集中供养的，应履行转介审批程序。经区民政局批准后，由各镇人民政府牵头，组织供养机构、特困人员监护人、特困人员所在村（居）民委员会共同签订《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照料服务协议》，明确各方在集中供养期间的职责与权益，确保服务无缝衔接、保障到位。
第四章 资金保障与管理
第十二条 经费构成与用途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经费主要包括基本生活费和照料护理费两部分，实行分类保障、专款专用。基本生活费和照料护理费的标准按照柳州市民政局公布的当月标准执行。
（一）基本生活费。主要用于保障特困人员吃、穿、住等基本生存需求和日常生活消费，具体包括：
粮油、副食品：米、面、油、盐、酱、醋、蔬菜、肉蛋等食品采购支出。
生活用品：服装、被褥、鞋帽等日常生活必需品购置。
居住保障：分散供养人员的水、电、燃气、燃料、取暖、物业等日常居住开销。
零用钱：用于购买个人零星生活用品及通讯、交通、理发、娱乐等小额消费支出。
疾病治疗的小额门诊费用。
（二）照料护理费。主要用于支付照料服务人（或机构）为特困人员提供的日常看护、生活照料、住院陪护等服务报酬，具体服务项目包括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服务内容。
第十三条 服务资金筹措
区民政局每年将分散供养失能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费和照料护理费纳入年度预算，予以保障。
第十四条 资金拨付与监管
（一）资金拨付。基本生活费和照料护理费按月分开发放，通过财政部门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一卡通”管理系统直接拨付到特困人员账户。照料护理费可由特困人员本人或其监护人按协议约定转支付给照料服务人（或机构）。
（二）资金监管。各镇人民政府在与照料服务人签订委托照料服务协议时，必须清晰、明确地约定服务内容和对应的费用标准，并建立常态化监督检查机制。镇政府应定期（至少每季度一次）对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费和照料护理费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与核实，通过查阅消费记录、入户走访、核对台账、满意度调查等方式，确保资金真正用于满足特困人员基本生活需求和购买约定标准的照料服务，有效改善其生活质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挪用、截留、套取服务资金。对违规使用资金的，依法依规处理。
第五章 监督评估与质量管理
第十五条 建立探视巡访制度。各镇人民政府应组织工作人员、村（居）民委员会成员应每月至少通过1次上门、电话或视频等方式进行巡访，动态掌握特困人员生活状况、健康状况及服务落实情况，并做好记录。
第十六条 建立服务质量评估制度。采用《柳州市柳江区失能特困人员居家照料服务质量百分制考评细则》，定期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估。评估应从居住环境、照料服务人情况、服务内容落实、安全管理、服务对象满意度等维度进行。
第十七条 评估工作由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应成立评估小组（可邀请第三方专业机构或评估专家参与），要求每次入户评估人员不少于2人（镇、村各1名）。区民政局不定期对评估工作进行抽查复核，确保评估公正、准确。
第六章 评估结果应用与处理
第十八条 评估结果分为三个等级，并做如下应用：
（一）合格（70分及以上）：服务质量符合要求。
（二）基本合格（60—69分）：服务质量存在不足，由镇人民政府下达《整改通知书》，限期（一般不超过1个月）整改。
（三）不合格（59分及以下）：服务质量不达标。存在虐待、遗弃服务对象等恶劣情形的，直接评定为不合格，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第十九条 对服务提供方的处理：
（一）评估基本合格的，下发整改通知并跟踪复查。
（二）连续2次评估基本合格的，由镇人民政府约谈服务提供方负责人，下发整改通知并跟踪复查，并进行警告。
[bookmark: _GoBack]（三）评估不合格或3次及以上评估基本合格，或因严重失职、违规造成不良后果的，将其列入本区“居家护理服务负面清单”， 应立即终止原委托照料协议，更换照料服务人，或动员、协助服务对象入住养老机构，并可视情追回相关补贴资金。
第二十条 服务对象或照料服务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可在收到结果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区民政局申请复核评估。区民政局应在受理后10个工作日内组织完成复核并将结果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七章 特殊情形处理
第二十一条 紧急情况处理：照料服务人发现特困人员突发疾病、发生意外或出现其他紧急情况时，必须立即采取必要救助措施，第一时间联系医疗急救机构（120），并同时报告村（居）民委员会和镇人民政府。
第二十二条 退出机制：服务对象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终止居家照料服务：
（一）经康复或重新评估，已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
（二）自愿申请转为集中供养；
（三）去世的；
（四）不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的；
（五）因其他原因需要终止的。
终止服务应按程序办理，并做好相关衔接工作。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柳州市柳江区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6年  月  日试行，有效期2年。试行期间，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予以修订。



 (
— 
1
 —
— 
1
 —
)
